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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 內容 頁數 

壹 系爭條例有修法迫切性及正當性 4 

壹 修法背景與緣貣 4 

壹 修法歷程 6 

壹 小結 7 

貳 

鈞院言詞辯論題綱各點均涉及系爭條例相關規定，是否

侵害受規範者財產權，以及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

則、信賴保護原則，或違反比例原則等爭議。此等基本

權利受保障之程度，與相關憲法原則如何審查等問題，

均頇回溯至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，始能進行精確之涵攝

與實質之利益衡量。 

8 

貳 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及所得替代率之概念 8 

貳 公共年金制度之財務處理方式 10 

貳 
公共年金制度與經濟社會條件及人口結構變遷之間的

關聯性 
14 

貳 公共年金制度與公務人員制度性保障 16 

貳 建構公共年金制度之法律關係 19 

貳 公共年金之權利與層級化財產權保障 20 

參 

題綱 1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（下稱系爭條例）

第 3 條系爭條文名詞定義、第 26 條第 2 項（及其附表

三）第 1 款、第 2 款於系爭條例修正施行後，退伍金、

退休俸、贍養金給與基準規定，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

往原則？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？ 

22 

參 

題綱 2：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3 項（及其附表四）及第

46 條第 4 項第 1 款（聲請書誤載為第 2 款）有關系爭

條例施行後之過渡期間內，扣減受規範對象退除給與優

惠存款利息規定，因而減少其退除給與，是否違反法律

不溯及既往原則？信賴保護原則？比例原則？ 

28 

參 題綱 3：系爭條例第 26 條第 4 項後段有關原支領金額 39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